
YK08-06-11地块规划修改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



01 项目概况

02 规划必要性及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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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区位

项目地块距离三亚市区约40公里，西临钟源路，南临海南环

岛旅游公路，北面保利崖州湾三区。

环岛高铁崖州站位于项目北侧约5.5公里处。

崖州湾科技城在三亚的位置

论证项目

环岛高铁—崖州站

论证项目

项目在崖州湾科技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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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项目范围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的YK08-06-11地块，

地块面积为5515平方米（约8.27亩） 。

论证项目

1.2 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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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地块范围内权属为三亚市崖州区水南村民委

员会独村第一、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用地（面积为

5476平方米）。

1.3 项目权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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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地块内用地类型主要为城镇住宅用地和工业

用地。

1.4 用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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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北侧集中居住小区项目中心为服务半径的

500米范围内，大部分项目均为居住小区，仅有青椰

广场为周边提供一定的商业服务设施。

片区内商业服务配套项目严重不足。

1.5 项目及周边建设情况

三亚金茂湾东苑

保利崖州湾
三区

保利崖州湾
观海小区

保利崖州湾
沐海小区

保利崖州湾
亲海小区

保利崖州湾
青椰广场

南山寿果绿色
农业示范园

招商海琴花园

保利崖州湾
听海组团

保利崖州湾
临海小区

禾下公寓
南繁人才之家

三亚城郊检察院
崖城检查室

派出所
崖州文化公园

南繁中央公园

三亚金茂湾北苑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画南
繁研究院

南开小学
南开幼儿园

独村

R=500M

论证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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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项目周边影像与规划地类图斑进行

比对判读，该区域建设已基本完成，未建设

用地存量稀少，且大部分为公园绿地。图斑

规划信息进一步显示，上述未建设区域亦无

零售商业用地规划。

1.6 规划实施情况

三亚金茂湾东苑

保利崖州湾
三区

保利崖州湾
观海小区

保利崖州湾
沐海小区

保利崖州湾
亲海小区

保利崖州湾
青椰广场

南山寿果绿色
农业示范园

招商海琴花园

保利崖州湾
听海组团

保利崖州湾
临海小区

禾下公寓
南繁人才之家

三亚城郊检察院
崖城检查室

派出所
崖州文化公园

南繁中央公园

三亚金茂湾北苑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画南
繁研究院

南开小学
南开幼儿园

独村

R=500M

论证地块

论证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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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地块范围均为城镇集中建设

区，不涉及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1.7 三区三线

论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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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块

1.8 规划解读——现行控规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优化调整》成果已于2023年5月15日经三亚

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总体定位为国

家深海南繁创新引擎、三亚经济圈西翼发展核心、

高品质海滨城区。

项目位于崖城综合服务板块。

崖城综合服务板块，规划面积7.37平方公里，

依托南滨居（原南滨农场场部）现有服务基础，

形成南繁深海科技城的综合配套生活区。双向支

撑，向外为农垦 83 平方公里外围连队和农业产

业空间提供生产服务，向内为南繁、深海科技城

提供生活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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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项目为YK08-06-11地块，规划调

整面积为5515平方米。
论证项目

1.8 规划解读——现行控规

地块编号

用
地
代
号

用地性
质

用地面
积（平
方米）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
高≤

（m）

YK08-
06-11

14
01

公园
绿地 5515 0.2 —— —— 10

YK08-06-11

备注：YK08-06-11地块配建公共驿站(建筑面积>240 ㎡)、
环网室(建筑面积>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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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片区商业服务配套存在结构性缺失，严重影响居民基本生活品质。
1、规划标准与实际覆盖存在巨大落差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居民步行5-10分钟（对应300-500米半径）应享有完善的日常商业服务。然

而，通过卫星影像图对地块周边区域进行服务半径测算后，半径500米范围内存在明显的社区商业服务缺乏，严重超出了居民舒适步行的

合理范围，导致“15分钟生活圈”的基础单元——“5-10分钟服务圈”完全失灵。

2、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匮乏的配套设施形成尖锐矛盾

该区域近年来已密集建成保利崖州湾听海组团、保利崖州湾林海小区、保利崖州湾亲海小区、禾下公寓-南繁人才之家等多个大型居

住社区，新增大量的居住人口，然而片区内配套商业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于住宅开发。周边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日常买菜、早餐、便

利店购物、理发、快递收取等，无法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得到满足。这种“有居无业”、“有家无便”的状况，已成为影响社区宜居性的

核心痛点。

3、居民高频次、基础性生活成本被不合理抬高

为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居民被迫频繁依赖机动车出行采购，不仅增加了时间与经济成本（交通、泊车），还加剧了片区周边的交

通拥堵和碳排放，这与绿色、低碳的城市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2.1 规划修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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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城市存量空间资源进行精细化利用的必然选择
在城市建设已趋成熟的背景下，区域内已无其他成规模的闲置或可开发用地用于弥补此配套缺口。相较于需要大规

模拆迁改造的“棕色地块”，对公园的局部、边缘地块进行功能优化，是实现社区服务功能“补短板”的现实可行、成

本可控、见效最快的方案。此举是对用地调整是解决当前矛盾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

2.1 规划修改必要性

本次规划调整为应对当前片区日益突出的社区商业服务缺失问题，对公园部分用地进行规
划调整，将其性质转变为商业用地。其核心必要性并非源于单纯的商业开发冲动，而是基于解

决基本民生需求、优化城市功能结构的客观要求。

三、 激发区域经济活力，创造稳定财政收入的战略举措
城市中心区或人流密集区的绿地，若其使用率不高，其经济价值可能未被充分挖掘。 零售商业能够创造持续的税收，

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 商业体的建设和运营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包括建筑、零售、餐饮、管理等多个领域。成

熟的商业配套会带动周边地产和商业价值的提升，形成正向的经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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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用地规划图 调整后用地规划图

本次规划修改将将YK08-06-11地块公园绿地调整为零售商业用地，其中指标体系参考崖州湾科技城中零售商业用地进行确定。

项目修改涉及绿地指标占补平衡，减少绿地面积可通过崖州湾西北片区新增的绿地指标进行补充，绿地指标占补平衡将在影响分析

中进一步论证。
地块编码 用地用海分类代码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高度（≤m）

调整前 YK08-06-11 1401 公园绿地 5515 0.2 —— —— 10

调整后 YK08-06-11 090101 零售商业用地 5515  1.0 50 25 30

2.2 规划修改内容

YK08-06-11 YK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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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占补平衡建议：

2.2 规划修改内容

本次规划调整后绿地

面积减少0.55公顷。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西北片区（一期）控制性

详细规划》城西棚户区安

置项目及周边地块、路网

等用地控规修改论证中，

规划调整后，公园绿地新

增指标7.31公顷，新增指标

能填补本次项目规划减少

的绿地指标缺口。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西北片区（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城西棚户区安置项
目及周边地块、路网等用地控规修改论证（内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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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3.2《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琼自然资规〔2022〕3号）

第二章  调整分类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

地性质的(含用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本次规划修改.基于片区商业的

结构性缺失，而将公园绿地调整为

零售商业用地，符合《海南自由贸

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中第二十

条第四点（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

估确需修改的）而展开规划修改的

情形。

本次规划修改为将公园绿地调

整为零售商业用地，根据《海南省

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

整管理办法（试行）》中的调整分

类，本次规划调整符合第六条第三

点的调整情形，属于重大调整。

2.3 规划修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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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相关技术规范及相关规划

1.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023）

2.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3.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4. 《三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5.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 

6. 国家、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标准

7.  其他相关政府文件以及现场收集的资料

2.3 规划修改依据


